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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辦理 115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
遴選族語保母－族語能力口說測驗 

報名簡章 
一、 報名資格： 

(一) 親屬保母: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言，且家中有三親等以內「0 歲以上至 

未滿 6歲」(含進入幼兒園及日間托育嬰中心)之原住民籍嬰

幼兒。 

(二) 一般保母: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言，收托無親等關係「0歲以上至未滿 

6歲」原住民籍嬰幼兒，且具下列資格之一者: 

1.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。 

2.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畢業。 

3.修畢托育人員(保母)專業訓練課程，並領有結業證書。 

(三) 托育時間:族語托育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期間，每週至少 5 日， 

每日至少 4小時。 

二、 報名日期: 

(一)第一梯次: 

1.報名日期: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4月 8日(星期三)止，以郵戳為憑，

逾期恕不受理。 

2.遴選日期:115 年 4月 19日(日)上午 9時。 

(二)第二梯次: 

1.報名日期: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3 日(星期四)止，以郵戳為

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2.遴選日期:115 年 5月 8日(五)下午 2時。 

三、 遴選地點: 

    (一)第一梯次:汎札萊・原夢館(花蓮市重慶路 572號-東大門夜市旁) 

(二)第二梯次:玉里鎮藝文中心(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50號) 

四、 報名方式:報名人應填妥報名表(附件 1)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以郵寄、電 

子郵件或親送方式，向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游小姐報名，並

請來電確認是否完成報名。報名資訊如下： 

(一) 郵寄地址：花蓮市民權路 123號(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-游小姐收;請備 

註:遴選族語保母報名表）。 

(二) 聯絡電話：03-8233200轉 315。 

(三) 電子郵件：2014hlab@gmail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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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相關文件: 

(一) 保母證明文件: 

1.親屬保母: 與收托幼兒具三親等內關係之證明，如戶籍謄本。 

2.一般保母:三種證明文件擇一檢附。 

(1)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。 

(2)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

畢業證書影本。 

(3) 托育人員(保母)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影本。 

(二) 收托幼兒之父母/監護人同意書。（附件 1-2） 

六、 測驗通知:由本府進行書面審查，符合報名資格者，本府將依測驗人數排 

定測驗時間，並以公函及電話 2 種方式通知；不符資格者，則

檢還報名資料。請於報名表填妥相關聯絡資訊，以免錯失通知。 

七、 測驗題型及評分標準：如附件 2。 

八、 錄取方式:完成第一階段口測成績達 80分、第二階段職能強化訓練取得 

結業證書者，視本府保母缺額依序遞補，倘超過原民會最高名額

者則列為候補。 

九、 成績公告: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府原住民行政處網站，並由本府以公函通知 

錄取人，未錄取者不另通知。 

十、 獎助金申請流程： 

(一) 錄取人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「族語保母職能強化訓練」（12小

時）並取得結業證書，始具族語保母資格。其參訓方式另行通知。 

(二) 取得族語保母結訓證書，且托育 0歲以上至未滿 6歲以下未就讀之

原住民籍幼兒者，請向本府原住民行政處索取托育獎助金申請表件，

並檢附相關資料，經本府審核通過後，始完成申請。 

十一、 簡章索取:請向本府原住民行政處藝術文化科索取紙本或逕上本府原住民 

行政處網站下載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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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花蓮縣政府辦理 115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

遴選族語保母－族語能力口說測驗 
報名表 

填寫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 E-mail 
 

族群別  語言別 
*為口說測驗及托育之語系 

電話  手機  

通訊地址  

報名場次 □第一場次 4月 19日(日) □第二場次 5月 8日(五) 

申請類別 

□親屬保母(收托三等親以內嬰幼兒)  

□一般保母，申請此類別者，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 

1.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。  

2.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畢業  

證書影本。  

3.托育人員(保母)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影本。  

預 計 
收托幼兒 

姓名  關係  

出生 
年月日  

年齡  

姓名  關係  

出生 
年月日  

年齡  

檢附證明
文 件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(證明與收托幼兒具三親等內關係)  

□檢附父母親/監護人同意書 

身分證影本正面實貼 身分證影本反面實貼 

備註 預計收托(嬰)幼兒 0 歲以上~未滿 6 足歲計算基準，以報名截止日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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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父母/監護人同意書 

 

本人 （托育幼兒之父或母或監護人），

同意委託  於取得原住民族語保母計畫保母

資格後，托育幼            ，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

，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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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
花蓮縣政府辦理 115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

遴選族語保母－族語能力口說測驗 

測驗題型 

題型 題目內容 說明 答題時間 

自我介紹 

（本題為每

1位考生均

必須作答） 

請考生做基本的自我介紹

(家庭成員、做什麼工作

及要照護的嬰幼兒是孫

子、女，還是自己的小孩

等)。 

以考生是否能

夠以全族語進

行介紹為評分

標準。 

2 分鐘 

問答題 

（請口試委

員自所列各

題挑選 3題

提問，儘量

避免以同樣

一組題目詢

問考生） 

您為什麼想加入成為族語

保母? 

針對考生族語

口說能力，依評

分標準所列項

目及配分評分。

至考生提出之

觀點、建言、方

法及其他意見

等內容，不列入

評分考量。 

6 分鐘 

您可以示範你怎麼帶領您

的幼兒學習族語(說故

事、唱歌、說單詞..用您

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) 

請您分享現在都用什麼語

言和方式跟孩子溝通？ 

可以分享現在小孩族語能

力低的原因有哪些? 

您覺得孩子會說族語有哪

些優點? 

歌唱方式比較能吸引小孩

學習語言，你會唱自己族

群的傳統歌謠? 

您認為孩子的父母親也應

該學習跟他們的孩子說族

語嗎？ 

在家庭裡與家人都使用族

語溝通嗎 

您認為在外面說族語會有

不好的感受嗎？ 

※每人測驗計 8分鐘，應考人應以全族語進行對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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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 

花蓮縣政府辦理 115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 

遴選族語保母－族語能力口說測驗 

評分標準 

一、自我介紹：依據發音正確、語調正確、表達流暢及時間等四項評分 

    項目 

  配 
發音正確 語調正確 表達流暢 時間 總分 

等級   分 
5 分 5分 10分 5分 25 分 

優 4-5 4-5 8-10 4-5 20-25 

好 3-4 3-4 5-8 3-4 14-20 

普通 2-3 2-3 2-5 2-3 8-14 

差 2以下 2以下 2以下 2以下 8以下 

二、問答題：依據答為所問、發音正確、表達流暢及句子完整等四項評分 

    項目 

配 
答為所問 發音正確 表達流暢 

句子 

完整性 總分 

等級   分 
30 分 15分 15分 15分 75 分 

優 26-30 12-15 12-15 12-15 62-75 

好 21-26 8-12 8-12 8-12 45-62 

普通 16-21 4-8 4-8 4-8 28-45 

差 16以下 4以下 4以下 4以下 28以下 

 

 


